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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3) 432/14-15 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10號  
  

 
在 2014年 12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  

2014年 12月 18日星期四上午 9時正及  
2014年 12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9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名單  
 
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21(2)條的規定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1. 《 2014年圖書館指定 (修訂 )(第2號 )令》  

(於 2014年 12月 12日刊登憲報 ) 
 152/2014 

    
2. 《 2014年跨國領養 (締約國 )(修訂 )令》  

(於 2014年 12月 12日刊登憲報 ) 
 153/2014 

    
3. 《 2014年 〈 2013年 廢 物 處 置 (指 定 廢 物 處 置
設施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  
(於 2014年 12月 12日刊登憲報 ) 

 15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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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4. 《〈 2013年廢物處置 (廢物轉運站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  
(於 2014年 12月 12日刊登憲報 ) 

 155/2014 

 

其他文件 

 

1. 第 47號  ─ 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  
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四年度報告及帳目  
(於 2014年 12月 10日發表 ) 
 

2. 第 48號  ─ 社會工作訓練基金 

基金受託人第五十三年度報告由二零一三年 

四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 2014年 12月 10日發表 ) 
 

3. 第 49號  ─ 香港旅遊發展局  
2013/14年報  
(於 2014年 12月 10日發表 ) 
 

4. 第 50號  ─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2013-14年報  
(於 2014年 12月 10日發表 ) 
 

5. 第 51號  ─ 平等機會委員會  
2013/14年報  
(於 2014年 12月 10日發表 ) 
 

6. 第 52號  ─ 獎券基金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帳目  
(於 2014年 12月 10日發表 ) 
 

7. 第 53號  ─ 警察福利基金  
2013至 2014年度年報  
(於 2014年 12月 17日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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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 54號  ─ 警察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及警察教育及福利信託基金

二零一三／二零一四年度報告  
(於 2014年 12月 17日發表 ) 
 

9. 第 55號  ─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年度內的蒲魯賢慈善

信託基金委員會基金管理報告  
(於 2014年 12月 17日發表 ) 
 

10. 第 56號  ─ 葛量洪獎學基金  
截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年度內的葛量洪

獎學基金委員會基金管理報告  
(於 2014年 12月 17日發表 ) 
 

11. 第 57號  ─ 麥理浩爵士信託基金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受託人報告書  
(於 2014年 12月 17日發表 ) 
 

12. 第 58號  ─ 華人廟宇基金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內的華人廟宇

委員會基金管理報告  
(於 2014年 12月 17日發表 ) 
 

13. 第 59號  ─ 華人慈善基金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內的華人廟宇

委員會基金管理報告  
(於 2014年 12月 17日發表 ) 
 

14.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 7/14-15號報告
(於 2014年 12月 10日發表 ) 
 

15. 《 2014年司法 (雜項條文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於 2014年 12月 10日發表 ) 
 

16. 《 2014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於 2014年 12月 15日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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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2014年建造業工人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於 2014年 12月 10日發表 ) 

 
 
質詢  
 
議員提出 6項載列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即第一至第六項質詢 )，並由
政府官員作出口頭答覆。  
 
載列於議程內第七至第二十二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  
 
 
法案  
 
首讀及二讀  
 
─ 《 2014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草案》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在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按照《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
安排二讀後，政府官員動議二讀條例草案。代理主席就二讀條例

草案提出待議議題，並按照《議事規則》第 54(4)條的規定將條例
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條例草案的辯論中止待續。  
 
恢復二讀辯論、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及三讀  
 
─ 《 2014 年 司 法 ( 雜 項 條 文 ) 條 例

草案》  
：  政務司司長  

 
恢復辯論經於 2014年 5月 7日動議的上述條例草案二讀議案。在議員
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代理主席把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

表決，議題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經過二讀，並付委予全體委員會

審議。  
 
本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條例草案。第 1、 2、 4及 6至 28
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在委員發言後，應委員要求，

代理全委會主席命令將第 6至 9條分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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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4及 10至 28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第 6至 9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第 3及 5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政府官員就第3及 5條動議
修正案，並就修正案發言。在委員發言後，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獲得通過。經修正的第 3及 5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
表決，獲得通過。  
 
新訂的第 3A條經過首讀。政府官員動議二讀新訂的第3A條，並就新訂
條文發言。代理全委會主席就二讀新訂的第 3A條提出待議議題，並把
議題付諸表決。議題獲得通過。新訂的第 3A條經過二讀。政府官員
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3A條。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條文的
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經修正後已

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根據《議事規則》第59條的規定，條例草案
受命進行三讀。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1)。條例草案經過三讀並獲得通過。  
 
─ 《 2014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  ：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在本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期間，會議於
2014年 12月17日晚上 7時57分及 12月 18日下午 2時43分暫停，並於12月
18日上午 9時及下午 2時48分恢復。 ) 
 
恢復辯論經於 2014年 3月 26日動議的上述條例草案二讀議案。在議員
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主席把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議題

獲得通過(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2)。條例草案經過二讀，並付委予
全體委員會審議。  
 
本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條例草案。第 1至 5及 7至 18條納入
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第 6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政府官員就第 6條動議
修正案，並就修正案發言。在委員發言後，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獲得通過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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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在無經預告的情況下動議議案，以便就條例草案的條文或

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時，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議題

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梁繼昌議員就第6條動議其第一項修正案。李卓人議員亦已作出預告，
表示會就第 6條動議其第一項修正案。全委會主席命令就原條文的
相關部分及該等條文的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在委員及政府官員分別

發言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  
 

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所作決定  

(點名表決(如有)的詳情) 
    
─ 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內梁繼昌議員就
第 6條提出的第一項修正案  

 否決  
(附錄 4) 

    
─ 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內李卓人議員就
第 6條提出的第一項修正案  

 否決  
(附錄 5) 

 
梁繼昌議員就第 6條動議其第二項修正案。全委會主席命令就原條文
的相關部分及該等條文的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在委員及政府官員

分別發言後，梁繼昌議員第二項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

被否決 (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6 )。  
 
新訂的第 6A、6B及 7A條經過首讀。李卓人議員就第 6條動議其第二項
修正案。全委會主席命令就原條文的相關部分及該等條文的修正案和

新訂的條文進行合併辯論。在委員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李卓人

議員第二項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被否決 (點名表決
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7 )。由於李卓人議員第二項修正案被否決，他
不可動議其第三項修正案，以增補新訂的第 6A、6B及 7A條。經修正
的第 6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經修正後已

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根據《議事規則》第59條的規定，條例草案
受命進行三讀。主席就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提出待議。在議員發言後，三讀

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獲得通過(點名表決的詳情載列於附錄 8)。
條例草案經過三讀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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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建 造業工人註冊 (修訂 )條例
草案》  

：  發展局局長  

 
恢復辯論經於 2014年 4月 30日動議的上述條例草案二讀議案。在議員
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主席把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議題

獲得通過。條例草案經過二讀，並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本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條例草案。第 1至 4、 9至 2 2、
2 4、 2 5、 2 7至 3 2、 3 4、 3 5及 3 8至 5 0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
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第 5至 8、23、26、33、36及37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政府
官員就第 5至 8、23、26、33、36及37條動議修正案，並就修正案發言。
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獲得通過。經修正的第 5至 8、 23、 26、 33、
36及 37條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政府官員報告條例草案經修正後已

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根據《議事規則》第59條的規定，條例草案
受命進行三讀。三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條例草案經過三讀並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增加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 ”的議案  
 
(在辯論此項議案期間，會議於 2014年 12月 18日晚上 9時 58分暫停，
並於 12月 19日上午 9時恢復及下午 12時 22分休會。此項辯論將於
2015年 1月 7日的下次立法會會議上繼續。 )  
 
林健鋒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並命令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議員就議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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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主席宣布本會將在 2015年 1月 7日上午 11時正舉行下次會議。  
 
本會在 2014年 12月 19日下午 12時 22分休會。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 
 
 
香港  
立法會會議廳  
 
 
2015年 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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